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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3    证券简称：联创光电   编号：2014 临 007 号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2014 年 2月 27日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光电”

或“公司”）以书面形式发出《关于召开五届三十五次董事会的通知》，并以快件、

直接呈送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事、高管。 

2014 年 3 月 4 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应

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有效人数。会议由董事长肖文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

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

用，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 2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补充流动资

金实际划拨之日起开始计算。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该部分资金将及

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在使用期限到期日之前，如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加快，

公司将及时提前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披露的 2014临 009号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上海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三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邓凯元先生通过上海凯天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和赣商联



2 

 

合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上海超导股份有限公司 48.1094%股权，为上海超导股

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关联董事伍锐、胡著平、王均豪、卢革胜回避表决，由其他 5名非

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为实现各方优势互补，强化产研配合，拓展公司节能领域的应用，同时培育

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意公司与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所、上海超导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三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超导感应加热装置研究和产业化方面进行

战略合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14临 010号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四日 

 


